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5）罚决字〔环保〕第15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四川顺拓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违法事实
	[bookmark: _GoBack]四川顺拓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在乐山市市中区乐山城投青江里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弃土场进行施工时未采取湿法作业、未开启喷淋，存在扬尘污染的行为，涉及施工场地面积长约50米，宽约40米，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违法行为已于同年8月4日完成整改。

	处罚依据
	违反条款：《乐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处罚依据：《乐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七条

	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22,000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9.18



